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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

在公司绍兴管理总部会议室

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以电话形式通知各董事，会

议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

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濮黎明先生主持，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并

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与

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子公司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转让给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1

）第

3295

号评估报告，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的评估净资产为

25,074.10

万元；根据北京中喜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审字（

2011

）第

01696

号的审计报告，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的审计净资

产为

15,412.93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公司转让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

的交易

价格为

25,074.10

万元。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濮黎明先生、王金马先生、李权先生、林红卫先生

回避本议案的表决，该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方可执行。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之后披

露的《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1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向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

纤维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其年产

10000

吨差别化氨纶项目建设。 该交易还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还未执行。 （公告编号：

2011-26

，公告时间：

2011

年

8

月

27

日）

今年以来，由于受国外经济疲软、国内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我国纺织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导

致氨纶的市场需求下降，产品价格下跌，公司董事会认为在氨纶行情不明朗前，公司不适合对外投资，

故公司终止对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的同比例增资。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濮黎明先生、

王金马先生、李权先生、林红卫先生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目前本公司持有的

43.415%

的股权。 根据浙江四海氨

纶纤维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注册资本拟由原来的

4000

万美元增加到

7800

万美元， 用于其年产

10000

吨差别化氨纶建设项目。 按出资比例本公司拥有认缴

1649.8

万美元的权利，本公司放弃对浙江四

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的增资。 因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濮黎明先生，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濮黎明先生、王金马先生、李权先生、林红卫先生回避本议案的表决，该

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方可执行。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之后披露的《内蒙古时代科技

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上述议案一、三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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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码： 临

2011-41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10

：

45

时在公司绍兴管理总部会议室

（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汽车站东侧安华路口

1

号）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以书面和电话形式通知各监事。 会议以通讯和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实到

3

人。 会议由监事

长丁立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与

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子公司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转让给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之后披露的《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转让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1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向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其年产

10000

吨差别化氨纶项目建设。 该交易还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还未

执行。 （公告编号：

2011-26

，公告时间：

2011

年

8

月

27

日）

今年以来，由于受国外经济疲软、国内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我国纺织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导

致氨纶的市场需求下降，产品价格下跌，公司氨纶参股公司利润大幅下跌，公司监事会认为，在氨纶行

情不明朗的前提下，进行对外投资，会加重公司的经营风险，故终止公司对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放弃对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目前本公司持有的

43.415%

的股权。 根据浙江四海氨

纶纤维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注册资本拟由原来的

4000

万美元增加到

7800

万美元， 用于其年产

10000

吨差别化氨纶建设项目。 按出资比例本公司拥有认缴

1649.8

万美元的权利，本公司放弃对浙江四

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的增资。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之后披露的《内蒙古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关

于放弃对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６０

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日期：

１．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１．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１．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丽荣

１．５

、现场会议地点：乌鲁木齐河北东路

１２５６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１．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６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８

，

８２２

，

４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４８．５４７３％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３

，

６４１

，

９９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４４．６４４３％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５

，

１８０

，

４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的

３．９０３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赵旭东律师对

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本公司所属公司水泥磨系统进行节能技术改造的议案》。

同意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布尔津分公司投资

３４００

万元进行水泥磨技术改造。

同意奇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６８０３．７６

万元进行水泥磨技术改造。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８８

，

８２２

，

４２１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８８

，

５４６

，

５１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８５３９％

；反对为

１５０

，

３０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７９６％

；弃权为

１２５

，

５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６６５％

。

２

、审议《关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搬迁项目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起昌吉州政府对头屯河区进行企业搬迁和生态改造，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屯河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持有屯河水泥

５１％

的股份）也名列昌吉市城市规划搬迁企业名单中，为此屯河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拟投资

６５９８３．９６

万元建设一条完整的

４０００ｔ／ｄ

熟料水泥生产线。 建设范围包括从原燃材料进

厂至水泥出厂的生产车间、必要的辅助生产设施以及部分厂前区设施（办公楼、员工宿舍、食堂、浴室

等），建设期为

１４

个月。

同意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屯河水泥投资

６５９８３．９３

万元， 在昌吉市硫磺沟镇建设

４０００ｔ／ｄ

水泥生产

线及配套

７．５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搬迁项目。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８８

，

８２２

，

４２１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８８

，

５４６

，

１１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８５３７％

；反对为

１５０

，

３０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７９６％

；弃权为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６６７％

。

３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山筑友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子公司建设年产

４０

万方商混项

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山筑友新设立全资子公司阜康市天山筑友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暂定

名、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投资

６９４６．２２

万元，在甘泉堡工业园扩建年产

４０

万

ｍ３

（

２×１８０ｍ３／

ｈ

）商品混凝土生产线。新设立全资子公司阜康市天山筑友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８８

，

８２２

，

４２１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８８

，

４８４

，

８６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８２１２％

；反对为

２２１

，

１５５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１７１％

；弃权为

１１６

，

３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６１６％

。

４

、审议《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市分行申请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中长期项目

资金借款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该笔贷款在银行对公司总体授信额度内。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８８

，

８２２

，

４２１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８８

，

４７５

，

２６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８１６１％

；反对为

２２１

，

１５５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１７１％

；弃权为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６６７％

。

５

、审议《关于本公司向乌鲁木齐商业银行北京北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的

议案》。

为减少利息支出， 同意本公司在归还乌鲁木齐商业银行北京北路支行流动资金借款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后，再向其申请一笔同等金额的流动资金借款，并授权公司总裁就本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８８

，

８２２

，

４２１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８８

，

４７５

，

２６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８１６１％

；反对为

２２１

，

１５５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１７１％

；弃权为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６６７％

。

６

、审议《关于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吐鲁番天山在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中长期项目资金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８８

，

８２２

，

４２１

股，经表决，同意为

１８８

，

４７５

，

０６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８１６０％

；反对为

２２１

，

３５５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１１７２％

；弃权为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６６７％

。

７

、审议《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

订工程设计及技术服务合同

２８０

万元，全厂成套供货设备合同

２３０００

万元。

关联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新增关联交易的公告》。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５

，

６５０

，

９２６

股， 经表决， 同意为

２５

，

３７３

，

０２１

股， 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９１６６％

；反对为

１５１

，

９０６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５９２２％

；弃权为

１２５

，

９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０．４９１２％

。

四、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

－

广

发大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挪威中

央银行

林秀英 刘正元 夏一方 彭伟燕 张鹏 唐晓伟 黄燕玲

所持股

数（股）

１４

，

１０４

，

９５６ ３１８

，

４４０ １４７

，

３７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９２

，

７０８ ７０

，

０４９ ６８

，

２９０ ２４

，

０００ ２３

，

８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

４４０

股；反对

１

股；弃权

１１５

，

９９９

股；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

４４０

股；反对

１

股；弃权

１１５

，

９９９

股；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

４４０

股；反对

１

股；弃权

１１５

，

９９９

股；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

４４０

股；反对

１

股；弃权

１１５

，

９９９

股；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

４４０

股；反对

１

股；弃权

１１５

，

９９９

股；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

４４０

股；反对

１

股；弃权

１１５

，

９９９

股；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

４４０

股；反对

１

股；弃权

１１５

，

９９９

股；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赵旭东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１

、减持股份情况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一味”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收到控股股

东阙文彬先生的通知，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１０００

万股，成交价为每股

１２．９８

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６８％

。

２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持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阙文彬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４

，

６４０ ６５．９５％ ２３

，

６４０ ６３．２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６４０ ６５．９５％ ２３

，

６４０ ６３．２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后，阙文彬先生持有公司

６３．２７％

的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

、 控股股东阙文彬计划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起未来的六个月内将减持本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

股份的

１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股

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

３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４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阙文彬先生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且全体董事均已书面确认收到全部会议材料。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杭

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３５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董事

９

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仇建平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使用自有资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入伙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占合伙企业认

缴出资总额的

２２．２２２２％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

会。

具体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杭州普特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及杭州润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瑞威普特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沃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杭州签订了《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同时制定了《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

议》。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２

亿元入伙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合

伙企业）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２２．２２２２％

。

２

、该项对外投资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对外投资决策制度》、《风险

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尚需股东大会批准方可生效执行。

３

、该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４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向

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也不存在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二、交易各方介绍

１

、杭州普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４９１８１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

７２

号三新银座大厦

２２０３－Ａ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戚金兴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服务：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上述经营范围不含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２

、杭州润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５３７８４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

７２

号三新银座大厦

２２０３－Ｂ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普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服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３

、苏州瑞威普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７６８８０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国际金融大厦

４２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瑞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申威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４

、杭州沃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５３６５１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

７２

号三新银座大厦

２２０３－Ｃ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普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服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公司与以上四方均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入伙的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１

、合伙企业的名称：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合伙企业的住所：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

３８

号

２０１

室

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普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５

、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６

、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为

５

年。

７

、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

总额为人民币玖亿元（

ＲＭＢ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８

、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设立合伙企业的目的是：根据本协议约定进行股权投资或法律允许范围

的其他投资，为全体合伙人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９

、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及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如下所示：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营业执照号码 认缴出资总额及其占比 出资方式

杭州普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４９１８１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０．５５５６％

货币

杭州润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５３７８４

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２２．２２２２％

货币

苏州瑞威普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７６８８０

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４４．４４４４％

货币

杭州沃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５３６５１

人民币

９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１０．５５５６％

货币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１９６２

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２２．２２２２％

货币

１０

、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还未正式开始经营。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杭州普特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及

４

名有限合伙人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润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苏州瑞威普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杭州沃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组建。

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是股权投资及咨询，合伙期限为

５

年。

２

、有限合伙人权利：

（

１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分配合伙企业的收益；

（

２

）对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经营管理提出合理的建议；

（

３

）获取经审计的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

４

）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查阅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

５

）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

（

６

）普通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

讼；

（

７

）依法为合伙企业提供担保；

（

８

）本协议、《合伙企业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行使有限合伙人权利不应被视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管理或

控制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或其他活动， 从而引致有限合伙人被认定为根据法律或其他规定需要对合

伙企业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人。

３

、有限合伙人的义务和责任：

（

１

）按期缴纳出资并承担亏损

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期缴纳其对合伙出资， 并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

债务承担责任。

（

２

）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除非本协议有明确规定，有限

合伙人将不会（

ａ

）参与管理或控制合伙企业和

／

或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投资或其它活动；（

ｂ

）以合伙企业

的名义进行任何活动、业务或交易；或（

ｃ

）代表合伙企业做出意思表示、签署文件、采取行动或从事其他

对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

（

３

）具有合法资格

有限合伙人应确保其具备成为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的资格，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

禁止或限制其成为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的情形。 如任何有限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后被任何主管部门

认定其不具备成为合伙企业之有限合伙人的资格， 导致其无法在工商局登记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

人，或任何已在工商局登记的有限合伙人之后被相关主管部门认定为不具备有限合伙人资格，则该有

限合伙人应当退伙。

（

４

）配合义务

对于合伙人会议根据本协议通过决议的事项和

／

或普通合伙人根据本协议自行做出决议的事项和

／

或普通合伙人获得合法授权自行办理工商登记

／

变更的事项， 有限合伙人应无条件按普通合伙人的指

示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和提供相应配合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登记所要求之资料）（以下合称 “配合义

务”）。 有限合伙人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普通合伙人应向其发出催告通知。 有限合伙人收到催告通知

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仍拒绝签署的，合伙人会议有权强制该有限合伙人退伙。 全体合伙人确认：不管相关文

件的实际签署日期，亦不管合伙人是否未签署相关文件，（

ａ

）合伙人会议根据本协议通过决议的事项自

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之日生效、 普通合伙人根据本协议有权自行作出决定的事项自普通合伙人作出

决定之日起生效，（

ｂ

）上述决议或决定生效时即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效力，不受工商登记

／

变更手续办理

进程的影响。

（

５

）不得出质

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不得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对外出质或设定其他权利负

担。

４

、合伙企业将专注于向具备成长潜力的中国企业投资。 合伙企业采取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及法律

允许的其他方式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投资。 除用于项目投资、收益分配、支付合伙企业费用外，合伙企业

只能以流动性投资方式进行管理。 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议批准合伙企

业对外投资项目及其投资方案，并负责行使合伙人会议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法授予的其他权限。

５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应按如下原则进行投资净收益的期间核算和分配：

（

１

） 合伙企业应于合伙企业设立后第二个收益核算期及其之后的每个收益核算期届满之日

１０

日

内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各收益核算期的合伙企业投资净收益和合伙人投资收益进行审计，

并按如下原则对合伙人投资收益进行核算确认：首先，按实缴出资比例核算全体合伙人的累计投资净

收益，直至全体合伙人在本收益核算期内的累积合伙人投资收益达到年化收益率

１４％

的标准；其次，合

伙企业在本收益核算期内的累计投资净收益总额扣除本收益核算期内按

１４％ ／

年为标准计算所得合伙

人投资收益总额后如有剩余， 该剩余资金的

８０％

按实缴出资比例核算为全体合伙人的投资收益、

２０％

核算为普通合伙人的投资收益。

（

２

） 如合伙企业根据上所述原则审计核算确定的本收益核算期内各个合伙人投资收益扣除各个

合伙人在本收益核算期内已经实际提取的合伙人投资收益后如有剩余，该等剩余资金的

４０％

应作为本

收益支付日的预期可分配投资收益。 在合伙企业账户现金充足的前提下，合伙企业应于合伙企业设立

后第二个收益支付日及其之后的收益支付日将上所述预期可分配投资收益支付给各个合伙人。 如果

某个收益支付日合伙企业账户现金不足以清偿预期可分配投资收益的， 合伙企业应按各个合伙人应

受偿金额比例进行支付。

６

、合伙企业清算终止时，合伙企业投资净收益应按如下分配步骤进行分配：

（

１

）首先，以合伙企业投资净收益为限，按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本金，直至分配给全体

合伙人的总金额等于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

（

２

）再次，合伙企业在清算时收益核算期内的累计投资净收益扣除（

１

）项所述资金后如有剩余，该

等剩余资金应按实缴出资比例核算并分配给全体合伙人， 直至清算时收益核算期内全体合伙人实际

收取的合伙人投资收益总金额达到年化收益率

１４％

的标准；

（

３

）最后，合伙企业在清算时收益核算期内的累计投资净收益扣除上（

１

）、（

２

）项所述款项后如有剩

余，该等剩余资金的

８０％

应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作为合伙人投资收益；该等剩余资金的

２０％

应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合伙人投资收益。如在清算时收益核算期内合伙人已经实际提取了超出

年化

１４％

以上部分的投资收益，已提取的该等收益应在结算支付本款所述投资收益时应当予以相应抵

扣。

７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合伙人会议同意，合伙人可以入伙、退伙、财产份额转让。 合伙企业存续

期间，合伙人所持有的财产份额不得对外出质。

８

、本协议生效日自本协议自全体合伙人签署之后成立，自有限合伙人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在保证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以财务运作安全为重，适当投资

一些稳健的公司股权，以优化配置公司的财务状况。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的日趋成熟且未来发展趋势较好。 公司拟通过入伙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以期获

得其稳健成长带来的投资回报，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２

、存在的风险

有限合伙企业自身管理运营存在的风险，投资决策过程中人为因素干扰过大的风险，还存在所投

资公司业绩造假、变脸的风险，同时也面临被投资企业的业务经营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公司针对存在的风险的应对措施

１

、公司严格保持风险控制的独立性，由程序控制、内部审计和法律管理三个方面建立相应的风险

控制指标体系；

２

、公司将派遣审计部门定期对该对外投资项目进行会计核算，并检查、监督其合法性、真实性，防

止公司资产流失。

七、其他事项

公司承诺，在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

３

、《杭州普特滨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星期五）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的议案：

审议《对外投资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超出上述

登记时间，公司将不再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登记。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３５

号办公楼

４

楼）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５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书面信函或传真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４

：

００

时前送达至公司证券投资部（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信函请注明“股

东大会”字样）；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或复印件于会前半小时到场办理

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６０１０７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８１６０１０８８

联 系 人：周思远 闻韬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３５

号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１９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

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

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对外投资的议案》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赞成”“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

”的视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

√

”按废票

处理；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签名：

＿＿＿＿＿＿＿＿＿＿＿＿＿＿＿＿＿＿＿＿＿＿

证券代码：

002116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2011-028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工程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8

日，公司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日产

2000

吨乳制品中央自动控制技术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该项目为

EPC"

交钥匙

"

工程，合同金额人民币

47,

531.5063

万元，总工期

21

个月，工程开工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与该合同有关的业主方情况介绍及该项目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请详见公司《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

公告》（刊载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1-027

）。

一、风险提示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由于本项目为

EPC"

交钥匙

"

工程，因此合同履行存在不可抗力等风

险因素。

二、备查文件

公司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日产

2000

吨乳制品中央自动控制技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 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36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兴源热电有限公司

1

台

5

万千瓦发电机组部分资产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皖能合肥公司

"

）

5

号机的稳定运行需要安徽兴源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源公司

"

）

1

号机的支持，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本公

司对兴源公司整体资产及负债进行了评估（皖华安评报字

[2010]004

号，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5419

万元，评估值

3979.72

万元），并报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考虑到

兴源公司经营效益较差，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皖能合肥公司以

1688

万元收购兴源公司

100%

股权。

兴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00

万元， 该公司经营规模为

1

号机

2.5

万千瓦和

2

号机

5

万千瓦的热电联

产机组。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的若干意见》的要求，为盘活资产，减少损失

,

公司对兴源

公司

2

号机

5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部分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皖华安评报字

[2011]

032

号，资产账面净值

2924.24

万元，评估值

839.07

万元），于

2011

年

9

月

5

日，在安徽省产权交易网正式挂

牌公告。

2011

年

10

月

14

日，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转让竞价方式进行挂牌拍卖，江苏鑫祥再

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最终以人民币

1120

万元成交。目前，双方已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款项已到账。该

项交易预计将减少本公司

2011

年收益约

1600

万元。

江苏鑫祥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513

、

200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B

公告编号：

2011-36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

"

健康元

"

）下属全资子公司

--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下称

"

天诚实业

"

）的通知，天诚实业

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至

2011

年

11

月

8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境内上市

外资股（

B

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二、增持的目的及计划：通过增持公司股份，表达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计划自首次增

持日起

12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四、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天诚实业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其自

2010

年

11

月

9

日至

2011

年

11

月

8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股份共计

1,470,349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0.4972%

，本次增持前，天诚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44,537,73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0607%

，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直接、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股份数为

134,000,27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45.3129%

；增持后，天诚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46,008,08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5579%

，公司控

股股东健康元直接、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股份数为

135,470,6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5.8101%

。

五、本次增持股份价格：平均价格约为

26.92

元

/

股。

六、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完成后，天诚实业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就本次增持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豁免收购要约。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天星先生（目

前持有公司流通股

4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6%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412.50

万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587.50

万股）有关办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 吴天星先生将其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

万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

万股， 共

10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

）解除质押。 上述股权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天星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667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

66.68%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8%

。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221 900945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B

股 编号：临

2011- 047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登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编

号：临

2011-045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定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现场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因公司未能如期取得祥鹏航空和天津航空其

他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相应优先购买权的承诺， 故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由

2011

年

11

月

15

日变更为

2011

年

12

月

28

日，会议登记截止时间由

2011

年

11

月

14

日变更为

2011

年

12

月

27

日。会议的

召开地点、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均不变。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

有关规定，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

查，自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

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

落实情况自查表》和《关于“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同意公司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

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通过整改，公司已于近日与华泰证券股份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

协议》。

公司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规定和公司自身发展实际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

理水平。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50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力帆股份

"

）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力帆乘用车

"

）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参加了北碚区蔡家组团

C

分区

C04-2/02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活动。

2011

年

9

月

15

日，力帆乘用车取得重庆市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渝地交易工

[2011]88

号），力帆乘用车以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

1,289

元，

总价人民币

33,619

万元取得前述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地面积为

260,910

平方米，土地使用性质为

二类工业用地，出让年限为

50

年。主要规划条件为：建筑密度不低于

0.70

。该地块用于建设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力帆汽车零配件出口基地项目

"

。

力帆乘用车已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合同编号：渝地（

2011

）合字（北碚）第

233

号），按合同约定于合同签订当日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

金，截至本公告日，力帆乘用车已经付讫全部土地转让款。 力帆乘用车所需购地款来自于自有资金。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关注本次投资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四


